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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前郭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竹筏码头广场、引松广场、高娃广场草地被毁坏建成违规建

筑经营饭店，营业期间产生的厨余垃圾和粪污对查干湖水体造成污染；高娃广场在水体内

建设游船码头，直排费油入水和高速运转的噪声影响水里鱼类的排卵；违反了《查干湖自然

保护区管理条例》，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钻法律空子，私自重新界定了查干湖自然保护

区的范围，将这些违章建筑都划到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外，举报人曾反映到环保部官方网站，

每次反映后都不是当地的环保部门反馈，而是饭店经营者反馈，并且在电话中威胁举报

人。2017年8月中旬，举报人向督察组反映以上问题之后，摩托艇已被拖上岸，但经营者扬

言等督察组离开后还会继续使用；以上三处广场的饭店都还在继续经营。举报人称查干湖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上次调查时作假，要求再次调查时该局相关人员应回避。

敦化市贤儒镇德胜村1组的近5公顷林地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被该村村民白某某

和牡丹村村民张某某毁林种参，造成水土流失。

一是龙潭区龙潭办事处北甸子村1社内的垃圾场散发恶臭味，污染周边空气。二是该

屯内的吉化公司和农药厂均存在污染问题，致使周边耕地农作物不生长。

龙潭区新吉林办事处有一条俗称“沟北”的污水沟，沟内都是上游的小型化工企业排放

的生产废水，散发恶臭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环境。

公主岭市刘房子办事处刘房子煤矿在无手续的情况下，违法采煤，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向附近居民家的林地内排放污水，导致100多棵树木死亡。

一是镇赉县五棵树镇岛根岛一占地1200公顷的湿地于2012年被村民刘某、杨某某、吴

某某、赵某某占用开垦种地，耕种使用农药造成湿地上的树木、草全部枯死；在湿地上修壕

筑坝造成松花江支流全部干枯。二是大屯镇村民卢某某2012年与镇政府签订了在屯内松

花江支流捕鱼的合同，但卢某某实际在该地点修壕筑坝、建房屋造成松花江支流干枯。

镇赉县嘎什根乡什家子村的100公顷“退耕还林”林地的树木被砍伐，改为水田。举报

人曾向镇赉县和省林业厅反映上述问题至今未果。

一是丰满区江南乡X029公路旁约有22家采石场均存在噪声污染、扬尘污染、污水直排

入河造成河水被污染等问题，致使此处河水呈乳白色。二是江南乡的市纪委培训中心附近

“大虎山寨”存在毁林烧炭问题。举报人指出上述污染现象经常反复出现，要求彻底查处和

治理。

蛟河市天岗镇石材产业园区为迎接此次中央环保督察，对整个天岗镇石材产业园区实

行停电整顿，8月11日督察组进驻吉林省后，天岗镇政府和蛟河市政府联合将整个开发区

的高压线全部掐断，强迫所有企业停产，即使环保整改合格的企业也不允许生产，停产后工

人没有活干，企业违约还要赔偿违约金。举报人质疑当地政府做法，9月1日天岗镇石材产

业园区几百人一起到蛟河市农电局天岗农电所反映此事，蛟河市市长和天岗开发区领导现

场答复等督察组离开后再给予说法，当地企业不接受这样的答复，认为应当允许一边生产

一边整改。

双阳区太平镇将军村3队采石场在南山上私自砍伐了3公顷国家林地的树木；该采石

场曾于2011年将南山西侧22年树龄的树木砍伐，面积达2万平方米。举报人要求将该石

场取缔。

常某某在松花江桦甸市红石镇段非法采沙淘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举报人曾分别于

2015年、2016年向当地三湖保护局反映，该局只对违法者处以2万元罚款，但对私挖乱采行

为置之不理；还透露举报人信息，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

一是自2006年以来，磐石市林业局违规收取林地使用补偿费，纵容周边村民毁林开垦

种地，致使森林面积不断减少。二是致富林场干部于某某等人将上百公顷林地据为己有，

并强占农户的退耕还林地毁林复耕。

伊通县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非法采矿问题严重，特别是黄岭子镇和平村附近的矿石破

坏尤为突出。二是伊通县殡仪馆旁和头道岭附近各有一个挖矿石留下的圆形大坑，严重破

坏山体环境。三是西苇镇林区、营城子林区、二道镇林区非法砍林问题突出，树木毁坏严

重。四是伊通至西苇镇道路两侧的树木被严重毁坏。五是伊通县至西苇镇路上李家旁一

养鸡场，臭气熏天，气味严重污染周边环境。六是伊通县新运动场、伊通县公路建设工程中

心实验室附近有建筑垃圾大量堆积，无人清理，中午机器作业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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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竹筏码头广场、引松广场、高娃广场三处饭店及附属建筑均不在保护区范围内，现已停止营业，不再产生厨余垃圾。竹筏码

头广场、引松广场公厕及饭店营业时产生的厨余被倾倒附近垃圾箱内，由景区管理处运送到江北垃圾处理厂。高娃广场游玩摩托艇

废油没有排入查干湖，不存在噪声影响鱼类排卵，但废机油未按照危险废物管理处置。

前郭县人大于1997年制定《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查干湖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前郭县政府委托查干湖水库管理局负责管

理，2007年查干湖自然保护区晋升国家级后，前郭县人大没有授权其执行该条例，由省水利厅直属事业单位吉林查干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开展保护区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保护区管理局按照吉林省政府批准实施的

保护区《总体规划》确定的功能区划和环保部批准执行的保护区边界范围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保护区边界线矢量化数据与环保部公布

的矢量图一致，不存在钻法律空子问题。

信访人于2017年6月29日、7月13日和7月25日三次在环保部12369信访网络平台上举报。接到举报后，前郭县环境监察大队

分别于7月3日、12日、18日和26日现场调查取证并联系信访人反馈意见，但无法联系到信访人。8月27日，前郭县环保局在环保部

12369信访网络平台上向信访人反馈了办理结果，8月30日，前郭县环保局电话联系到信访人反馈了办理结果。经营者未说过待督察

组离开后继续经营等话，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对经营者提出了批评教育，要求将两冲程摩托艇和快艇运离经营区域。引松广场和

竹筏码头广场的饭店处于关闭停业状态，高娃广场饭店和宾馆尚未投入使用。

举报人反映的地块属于贤儒镇原革新村集体耕地，非林地。1982年，白某某从袁某某等5位农户手中将该耕地转包到自己名下。1985年

春季，白某某在该地块栽植落叶松。2013年3月，白某某将此地块转包给村民张某某，现由张某某经营。2013年6月，张某某在该地块自主采

伐后，种植人参，参地面积4.62公顷。经查，该参地符合《吉林省林业厅关于改革和完善集体林采伐管理的意见》规定，无水土流失情况。举报

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2017年9月3日，经吉林市环境监测站、龙潭区住建局现场调查监测，垃圾场填埋区及厂界偶尔能闻到垃圾产生的异味，对厂

界下风向无组织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结果符合排放标准。

第二个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吉化公司为吉化乙二醇厂，该厂有1处废气排放口。2017年4月，吉林市凯强检测有限公司对该排放口进

行检测，监测结果达标。2017年8月，企业开展了VOCs网格化监测工作，共监测24个点，全部达标。企业生产废水全部通过管网排入吉化污水

处理厂处理。

“农药厂”为吉林市绿盛农药化工有限公司，该企业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生产，现处于停产状态。生产期间产生的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及清

净下水排入厂内污水收集池，经管网输送至吉化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及水幕除尘器及碱洗塔处理后高空排放。2016年

12月，经吉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达标。2017年3月22日，经吉林市吉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现场采样检测，无组织

废气排放浓度达标。

9月3日，经龙潭区农业水利局、承德街道现场踏查，企业周边未见农作物不生长问题。

经查，举报人反映的“沟北”被称为北大沟，原是一条天然雨排水沟。沿岸龙潭区管辖的小型化工企业共14家，其中4家企业不产

生工业废水，其余企业产生的工业废水均进入吉化公司污水处理厂处理，检查未发现上述企业违法排污。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大沟成为吉化公司排污沟渠，沿岸两侧居民生活污水直排其中，造成水体黑臭，现虽无企业向北大沟排

放工业废水，但由于地表径流水量较少、底泥淤积，造成沟内臭味。

经市国土局、市安全局、市林业局开展现场调查。四平市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办理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环境影响报告

书。2016年2月，四平市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化解产能过剩实现脱困发展号召，主动要求退出一井、二井共计42万吨

过剩产能。2016年11月经吉林省化解煤炭验收工作领导小组正式验收合格，该公司正式对四平市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一井、二井采

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注销，彻底退出煤炭行业。不存在违法采煤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附近居民顾某和王某在二井附近栽植了树木，目前树木长势良好，没有发现死亡树木。不存在排放污水，导致树木死亡问题。

第一个问题：经查，2012年5月30日，刘某、吴某某、杨某某、赵某某与五棵树镇签订了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但并未缴纳承包款。村民

刘某在此开垦耕地种植绿豆（矮棵作物）159公顷，情况属实；村民吴某某、杨某某、赵某某虽有承包合同但没有耕种，不存在使用农药造成

树木、草干枯的问题，情况不属实。刘某在此筑堤2处，长度分别为4331延长米、2414延长米，目前已强制拆除2700延长米，吴某某在此筑

堤长度为7000延长米，2013年被洪水冲毁大部分，残壕剩2000延长米；杨某某在此筑堤长度为2000延长米；赵某某在此筑堤长度为2311

延长米，情况属实。由于筑坝的位置距离江道2000米以上，不可能对嫩江及支流产生影响，所以造成嫩江支流全部干枯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2010年5月12日卢某某与大屯镇镇政府签订了《坝里渔场捕捞承包合同》。合同约定自然捕捞作业。卢某某承包

后，私自在原有渔场围堤的基础上，平均加高0.5米，2011年因原有管护房年久失修不能使用，卢某某在原房原址进行的翻建，不存在扩

建、移址问题。整个坝里渔场地处保护区实验区，坝里渔场距嫩江河道3900米，不存在造成嫩江支流干枯现象。举报人反映围堤加高情

况属实，建房造成松花江支流干枯情况不属实。

经查，林地承包人为刘某某，林地面积83.4公顷，其中退耕还林面积66公顷，一般造林17.4公顷。经嘎什根乡政府和林业站确认，

2013年林木被水淹，由于长期水涝，部分树木相继死亡枯烂，不存在信访人反映的树木被砍伐问题，情况不属实。2016年刘某某对水涝林

地进行整理，2017年开始耕种水稻，面积为52.1公顷，其中退耕还林地42.9公顷，一般造林地9.2公顷。8月17日前，镇赉县和省林业厅

未接到举报此信访问题。镇赉县林业局在当日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并于8月19日组织相关科室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反映情况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在X209公路沿线22家采石场中，目前只有吉林市富源石材有限公司在正常生产，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该企

业在生产中采用切割开采技术，噪声强度较低，经验收监测噪声低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在粉尘控制方面，切割锯带有冷却水不产

生粉尘，企业在生产中采取洒水降尘措施，并购置了洒水车对矿区洒水降尘，可有效控制扬尘。2017年8月18日和9月3日，丰满区

环境监测站分别对X209公路及吉天线周边河流地表水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该区域地表水水质达到国家三类标准。

在停产的21家采石场中，13家因采矿许可证过期已多年未生产，剩余8家因存在侵占林地行为自2015年以来，被丰满区林业局

陆续关停。针对企业侵占林地的违法事实，丰满区累计移交司法机关立案侦查12件次、判刑9人，行政处罚226万元。2年来，绝大部

分企业能够认真执行政府关停决定，撤离了采石设备及工作人员。但有个别企业存在夜间私自生产行为，2017年8月18日，丰满区

对违规企业实施了停电停产。

第二个问题：经查，该山庄以北约200米处有一个加工机制炭的炭窑，在该炭窑南面坡下约50米处存在一处林间空地，该空地采

伐面积398平方米，采伐株数29株，为王某某私自砍伐，举报问题属实。

经查，2016年12月21日，蛟河市政府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2017年5月7日，天岗园区管

委会依据相关规定，要求手续不全的石材企业3日内停产整顿；5月13日，天岗园区、国土、农电等部门联合对未停产整顿的企业停供

生产动力电，保留生活用电。2017年5月20日蛟河市生态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了《关于对石材加工企业进行停产整治

的通知》，要求手续齐全但存在污染隐患的企业进行停产整治，但未采取停电措施。2017年6月5日，天岗园区将制定的《天岗园区石

材企业环境整改意见》下发至企业要求整改。在推进石材行业整治过程中，蛟河市政府责成相关部门及时依企业申请组织初验，但初

验没有一家企业达到《天岗园区石材企业环境整改意见》中提出的整改标准。2017年8月14日开始，针对部分企业不想投入整改、存

在观望侥幸心理、偷偷生产问题，蛟河市对所有未整改达标的石材企业全部采取了高压断电措施。

2017年8月25日，蛟河市委、市政府约谈了10家石材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求企业积极整改，达到国家环保要求，经验收合格

后批准恢复生产，与会企业均表示积极配合。8月26日，蛟河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领导到天岗园区组织召开了天岗石材环境保护专项

督查整改落实专题会议，约谈了天岗园区石材加工企业负责人代表209人，要求企业积极参与整改，达到整改标准，经验收合格后批

准复工，不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绝不允许复工。

2017年9月1日，有50多人到蛟河市农电局天岗农电所要求供电。天岗园区管委会安监局局长按照指示，到现场接待了上访企

业主，答复企业：天岗园区石材行业新的环保整改标准正在聘请专家进一步完善，近期下发至石材加工企业，待整改验收合格后批准

企业复工，不整改或整改不达标，绝不批准复工。

经查，信访反映采石场为长春市中材东龙建材有限公司，未办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手续。该采石场2009年以来违法占用林

地总面积1.501公顷，其中在南山违法占用国有林地0.906公顷，双阳区林业局对其中0.5883公顷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2次处

罚，对另外0.3177公顷于2017年9月5日责令6个月内恢复原状，并处罚款。

该采石场在南山西侧违法占用林地0.5950公顷，经走访调查，当年毁坏林木树龄在12年左右，双阳区林业局2009对其进行了处

罚。目前，在采石场范围内已自行恢复植被约1公顷。2017年7月中旬，该采石厂自行停止开采。信访反映问题属实。

2017年9月3日，吉林松花江三湖保护区管理局、桦甸市水利局、红石镇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2013年5月至2014年7月，

常某某在桦甸市红石镇九中后加级河与松花江汇合处非法采砂，被松花江三湖保护区管理局红石保护站立案调查后，分别处以2万

元和1万元罚款，要求停止采沙行为并恢复原状。2015年11月，由桦甸市国土资源局、水利局、红石镇政府等部门联合对该地进行整

治，现场用水泥桩、铁丝等进行围拢封闭，设立了警示标志，责令恢复原状。常某某于2015年11月后将该地恢复了原貌。2017年9月

3日至5日，三湖保护局纪委对红石保护站进行了调查和询问，不存在“当地三湖保护局人员透露举报人信息，导致举报人遭到打击报

复”情况。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根据2004年《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林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和1999年吉林省第九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吉林市森林资源管理条例》规定，磐石市林业局从2006年以来，对2000年以前确有困难不能及

时还林的非法开垦蚕食的林地，进行协议性收取林地使用补偿费。签订短期协议，直至还林为止。对2000年以后非法开垦蚕食的林

地，按照政府规划逐年进行还林；村民确实有毁林开垦的行为,但不是因为收取林地补偿费纵容村民毁林开垦的。磐石市林业局每年

均开展打击破坏林地资源的专项行动，对毁林开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自2014年到2017年，磐石市森林公安

大队查处毁林开垦刑事案件26起，打处26人。同时磐石市林业局对农户毁林开垦蚕食的林地进行清收还林，累计还林面积22686公

顷。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第二个问题：经查，2002年到2004年退耕还林工作期间，致富林场按照规定将林场名下的退耕还林地划分为四个等级，以抓阄购

买的形式，分别转让给全体林场职工个人管理。林场职工又分别于2008年、2009年和2011年，自愿将退耕还林地的经营权，转让给

于某某等人继续经营，并签订转让协议。2017年3月30日至4月10日，磐石市纪委同磐石市林业局对于某某等人购买的退耕还林

地，逐块核查验收。经核查，于某某等人经营退耕还林地面积54.63公顷，缺失0.6公顷。缺失面积符合采用GPS实测小班面积允许

误差±5%的规定。于某某等人无其他经营的退耕还林地。反映情况不属实。

第一个问题：经查，伊通县北部半山区景台和黄岭子等乡镇，自上世纪60年代开山采石业兴起，长期开采，造成山体裸露，灰尘漫

天，道路破损。2011年起，县政府持续开展了“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现全县各类采石场全部停产。黄岭子和平村附近共有废弃矿坑

五处，现均已停产。

第二个问题：经查，殡仪馆旁非法采挖的沙坑，所占土地为集体耕地。系伊通镇河北村东营子屯村民关某某于2014年、2015年私

自采挖山皮土所致。经国土部门会同公安部门，于2016年对其立案处理，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了矿产品违法所得，关某某停止

了违法开采；头道岭北侧非法采挖的沙坑、石坑，是2000年以前南山大庙建庙的临时取土取砂场地；2012年、2013年，原头道乡二道村

修村村通时，在此采挖过山皮石。之后当地村民修路建房随意采挖，面积约1.2公顷。经林业局核对森林资源档案，该地块为工矿用

地，已经废弃多年，现植被已自然恢复，长满蒿草。

第三个问题：经查，西苇镇、营城子镇、二道镇林区在2016年退耕还林之前，存在着农民蚕食林地、毁林开荒等违法行为。

第四个问题：经查，林业部门查证，此地段没有发生人为砍伐毁坏树木现象。

第五个问题：经查，该养殖场因储粪池未建设完成，将鸡粪堆放在路旁，虽用塑料布和山砂进行了苫盖，仍有异味。

第六个问题：经查，“建筑垃圾”是项目施工单位报送来检测的混凝土试块，数量仅有0.8立方米左右。

是否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前郭县环保局对高娃广场游玩摩托艇废机油未按程序回收，处以

罚款，并取缔两冲程快艇和摩托艇。

无

第一个问题：龙潭区政府要求吉林吉清环保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垃

圾填埋操作规程，对库区垃圾和渗滤液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达标运

行。

由吉林市市政公用局牵头，铁投公司具体实施，于2017年内启动并

实施北大沟黑臭水体整治工程，工程将于2019年竣工。同时，龙潭区政

府将对侵占河道的违法建筑予以拆除，开展流域内的农业面源污染整

治，加强对北大沟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监管，环保部门定期进行水质监

测，建立长效环境管理机制。

无

第一个问题：五棵树政府于2017年9月5日，向承包户下发了《关于

解除‘镇赉县东部沿江区域退耕还林建设协议书’的通知函》，责令刘某

在2017年10月31日前将耕地彻底清理，恢复湿地原状。镇政府和当事

人9月5日对非法围堤进行清理，预计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清理工

作，恢复原状。

第二个问题：当事人卢某某已将围堤加高部分推平，预计9月15日

前全部完成平整任务，恢复原貌。

镇赉县林业局于9月4日向刘某某下达了《限期造林通知书》，要求

刘某某在2018年4月20日前完成造林。

第一个问题：对已责令停产的企业，丰满区严格按照整治要求，做到合

格一家复工一家，对擅自开工的，依法处罚。

第二个问题：丰满区林业稽查大队已对王某某行政处罚，责令2017年

10月4日前补种树木145株。丰满区环保局对王某某炭窑未批先建，擅自

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责令其停止生产，恢复原状。9月5日，

王某某已将该炭窑自行拆除完毕。

针对“当地企业认为应当允许一边生产一边整改”的问题，我们认

为如果允许企业边生产边整改，势必会造成新的污染。因此，必须整改

达标一户恢复生产一户，决不允许边生产边整改。

当前具备林地恢复条件的，由林地所有权人监督违法行为人于2018

年5月1日前恢复植被；对暂时不具备恢复条件的，由双阳区林业局于

2017年10月末前制定完成恢复林业生产条件方案，由双阳区政府组织林

业、国土、太平镇和林地所有者实施。

无

无

第一个问题：伊通县林业局编制了《伊通满族自治县林业局2017年

—2018年度山体裸露（取土、沙、石场）植被恢复人工造林作业设计》，计

划从今秋到明春全县人工造林面积393.81公顷，其中黄岭子和平村计

划人工造林面积8.05公顷，包含了5家废弃石坑。

第二个问题：殡仪馆旁砂坑已经复垦了一部分，永宁街道再次下达

整改通知书，限期整改完毕。头道岭北侧砂坑现植被已自然恢复，长满

蒿草。

第三个问题：西苇镇在2015年追究刑事责任2人，2017年追究刑事

责任10人。2016年，清收还林245.95公顷，2017年清收还林114.31公

顷，纳入二轮土地承包面积299.3公顷；营城子镇林业站配合县林业公

安分局共办案4宗，3起刑事案件已由林业主管部门移交司法，1起林地

开荒案件已行政处罚。2016年营城子清收还林1027.97公顷，并通过省

林业部门验收。2017年清收还林361.06公顷、纳入二轮土地承包面积

1023.097公顷；二道镇林业站配合县林业稽查大队共办案4宗。2016

年清收还林594公顷，并通过省林业部门验收；2017年清收还林177公

顷、纳入二轮土地承包面积1617公顷。

第四个问题：县林业部门将发生病虫害的树木进行了喷药处理，枯

死树木严重的、对过往行人车辆存在安全隐患的，将按相关规定予以砍

伐。

第五个问题：9月3日，伊通镇政府会同农牧、环保部门，与养殖户制

定了《整改方案》，9月6日已对储粪池外堆放的粪便清理完毕，新产生的

粪便全部存入储粪池。对已被鸡粪污染的区域用山砂铺垫，并用白灰、

消毒液进行全面彻底洗消。在现有场地内建一个独立面积为500平方

米具备防渗漏的鸡粪储存池，9月20日前投入使用。

第六个问题：对混凝土试块进行清运，并保证不在休息时间作业。

问责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诫勉2人，通报批

评1人，约谈1人。（其

中受理编号1249信访

案件重复约谈问责 3

人）

诫勉1人，约谈1人。

第一个问题：已

在第 6 批 440 号相同

问题给予问责；

第二个问题：诫

勉2人。

调离岗位1人，

警告2人。

（已在第1批第6

号案件中处理）

记过2人。

（已在第 6 批第

430号案件中处理）

诫勉 1人，警告 1人。

（已在第11批第 1475

号案件中处理）

党内警告1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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